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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第一次臨時股東大會補充通告

茲提述中信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本行」）日期為2021年12月3日的2022年第一次臨時股東大
會通告（「第一份臨時股東大會通告」），其中載列了本行2022年第一次臨時股東大會
（「2022年第一次臨時股東大會」）舉行的時間和地點及於會上提請股東審議的決議案。

茲補充通告，包括第一份臨時股東大會通告列載之決議案在內，本行將按原計劃於2022
年1月20日（星期四）上午9時30分假座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北京市朝陽區光華路10號
院1號樓中信大廈8層818會議室舉行2022年第一次臨時股東大會，以考慮並酌情通過下列
決議案：

特別決議案

1. 關於發行資本債券一般性授權的議案

2. 關於發行金融債券一般性授權的議案

普通決議案

3. 關於中信銀行對外捐贈年度預算總額及股東大會對董事會授權方案的議案

4. 關於選舉劉成先生為中信銀行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屆董事會執行董事的議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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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關於選舉廖子彬先生為中信銀行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屆董事會獨立非執行董事的議案

承董事會命
中信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朱鶴新
董事長

中國‧北京
2022年1月5日

於本通告日期，本行非執行董事為朱鶴新先生（董事長）、曹國強先生、黃芳女士及王彥
康先生；執行董事為方合英先生（副董事長、行長）及郭黨懷先生；及獨立非執行董事為
何操先生、陳麗華女士及錢軍先生。

附註：

1. 暫停辦理股份登記、有權出席2022年第一次臨時股東大會之資格

A股及H股持有人在投票方面當作相同類別股東。H股持有人須注意，本行將於2021年12月
21日（星期二）至2022年1月20日（星期四）（包括首尾兩天）暫停辦理H股股份登記手續。凡於
2022年1月20日（星期四）名列本行股東名冊之股東均有權出席2022年第一次臨時股東大會並
於會上投票。欲出席2022年第一次臨時股東大會而尚未登記過戶文件的本行H股持有人，須
不遲於2021年12月20日（星期一）下午四時三十分前將過戶文件連同有關股票交回本行於香
港之H股股份過戶登記處香港中央證券登記有限公司位於香港灣仔皇后大道東183號合和中
心17樓1712-1716號鋪的辦事處。

2. 委任代表

列於本通告的議案之相關補充代表委任表格（「補充代表委任表格」）已於2022年1月5日寄
發。已向本行的H股股份過戶登記處交回於2021年12月3日寄發的第一份代表委任表格（「第
一份代表委任表格」，若適當填寫，將仍然有效及在允許的範圍內適用。補充代表委任表格
將不會影響閣下就第一份臨時股東大會通告中所載的決議案所適當填寫及寄回的任何代表
委任表格的有效性。如果 閣下已有效地委任了代表代表閣下出席2022年第一次臨時股東
大會，但沒有適當填寫及寄回補充代表委任表格， 閣下的代表將有權就本通告中所載的
特別決議案1及特別決議案2，以及普通決議案3及普通決議案5代表 閣下自行酌情投票。
如果 閣下沒有適當填寫及寄回第一份代表委任表格但已適當填寫及寄回了補充代表委任
表格及有效地委任了代表代表 閣下出席2022年第一次臨時股東大會， 閣下的代表將有
權就第一份臨時股東大會通告中所載的決議案代表 閣下自行酌情投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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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權出席2022年第一次臨時股東大會及於會上投票之股東，均可委任一位或多位人士代表
其出席及投票。受委任代表毋須為本行股東。委任代表的文件必須採用書面形式並由股東
簽署或由股東以書面形式授權之代理人簽署。倘股東為法人，代表委任表格須加蓋法人印
章或由其法定代表人或董事或正式委任之代理人簽署。倘代表委任表格由股東之代理人簽
署，則授權該代理人簽署代表委任表格之授權書或其他授權文件必須經過公證。

H股股東最遲須於2022年第一次臨時股東大會指定舉行時間24小時前（即不遲於2022年1月
19日（星期三）上午9時30分）將代表委任表格連同授權書或其他授權文件（如有）以專人送遞
或郵寄方式送達本行於香港之H股股份過戶登記處香港中央證券登記有限公司位於香港灣仔
皇后大道東183號合和中心17M樓的辦事處，方為有效。填妥及交回代表委任表格後， 閣
下屆時仍可親身出席2022年第一次臨時股東大會，並於會上投票。

3. 回執

擬親身或委任代表出席2022年第一次臨時股東大會之H股股東應於2021年12月31日（星期
五）或該日之前，將回執送達本行於香港之H股股份過戶登記處香港中央證券登記有限公司
位於香港灣仔皇后大道東183號合和中心17M樓的辦事處。

4. 本行聯繫方式

聯繫地址：中國北京市朝陽區光華路10號院1號樓中信大廈
郵政編碼：100020
聯絡人：王燕飛，李玉超
聯繫電話：(86 10) 6663 8188
聯繫傳真：(86 10) 6555 9255

5. 於2022年第一次臨時股東大會上表決之程序

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第13.39(4)條的規定，股東於2022年第一次臨時
股東大會上所作之表決將以投票方式進行。

6. 其他事項

為配合當前防控新型冠狀病毒感染肺炎疫情的相關安排，股東如到現場參會，除攜帶相關
證件和參會材料外，請特別注意以下事項：

(1) 請於2022年1月14日前，與本行董事會辦公室聯繫，如實登記有無發熱、呼吸道症
狀，個人近期行程等信息。

(2) 參會當天往返路途及會場上，請做好個人防護。抵達會場時，請服從工作人員安排引
導，配合落實參會登記、體溫檢測等防疫要求。體溫正常者可進入會場，請全程佩戴
口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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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東（親身或通過其委任代表）出席2022年第一次臨時股東大會之交通和住宿費用需自理。
股東或股東代表於出席2022年第一次臨時股東大會時需出示有關的身份證明文件。

7. 日期及時間

本通告內所有日期及時間均指香港日期及時間。

8. 最後實際可行日期

印製本補充通告所載若干資料的最後實際可行日期為2021年12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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